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引进

高水平体育人才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共东莞市委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 中共东莞市委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东莞市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以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东莞市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结合我市建设体育强市和实现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实际需求，制定本办法。
一、引进对象
（一）高水平运动员
（二）高水平教练员
二、引进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正的人才引进原则；
（二）坚持以身体基础条件好、具备高水平竞技培养潜力的运动员，或以能力突出、业绩出色、业务认可、德才兼备为标准的教练员的人才引进原则；
（三）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益补充紧缺急需专业人才的人才引进原则。
三、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具有良好的品行；
（四）无违法违纪及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
（五）运动员具有正常参加专项体育训练身体和积极参与高水平竞技的愿望；

（六）教练员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和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及其他资格条件。

四、具体范围
（一）高水平运动员

根据东莞组队参加体育竞赛的需要，能代表东莞参加省级及以上比赛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作为高水平运动员予以引进。
1.第一类：取得过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亚锦赛或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前八名，且年龄在22周岁以下。
2.第二类：经市级体育训练部门专业评估（必须由同项目两名以上教练员现场认定）认可的青少年运动员，具有在省运会或省锦标赛团体项目获得前二名、个人项目前三名的运动潜力。
（二）高水平教练员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作为高水平教练员予以引进。
1.具有丰富执教经验且所带运动员取得过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优异成绩的领军式教练员，所带运动员在全运会以上大型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或该项目世界最高水平比赛）取得冠军。
2.具有较高执教水平和职业素养的中青年骨干教练员，所带运动员在全运会以上大型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或该项目世界最高水平比赛）前三名，或有国家队任教资历。
3.曾获得过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称号，且在执教期间所训运动员获得省运会及以上赛事（不含省锦标赛和省中运会比赛）1枚及以上金牌（或获得省运会及以上比赛集体球类项目冠亚军的主教练）。
4.曾获得过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且在执教期间所训运动员获得省运会及以上赛事（不含省锦标赛和省中运会比赛）2枚及以上金牌（或获得省运会及以上比赛集体球类项目冠军的主教练）。
5.其他经市政府认定的急需紧缺人才。
五、引进的方式与程序
（一）引进方式

1.高水平运动员

采取入户、入学引进。入户到意向接收镇街，入学到意向接收学校。

2.高水平教练员

根据用人单位需求，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1）公开招聘。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301号）和《东莞市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的规定，且符合《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引进高水平体育人才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四点第（二）款中的条件。
（2）柔性引进。以顾问指导、兼职聘用、合作引进、技术咨询、人才派遣等多种形式引进人才，人事关系不纳入用人单位编制管理。
（二）引进程序

1.高水平运动员

经市级体育训练单位认定推荐和市级体育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市政府批准。经市政府同意后可办理入户、入学。入户到意向接收镇街，入学到意向接收学校。

2.高水平教练员

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有关要求，公开招聘教练员，应通过：（1）制定公开招聘方案；（2）发布公开招聘公告；（3）报名与资格审查；（4）考试；（5）体检、考察；（6）公示拟聘用人员名单；（7）办理聘用手续，订立聘用合同。
3.办理手续。拟公开招聘人才，应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301号）和《东莞市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规定办理手续。拟柔性引进人才，由用人单位确定办理相关手续。
六、引进待遇与经费来源
（一）引进待遇

公开招聘人才的教练员按照市相关政策给予相应的工资待遇。柔性引进人才根据服务协议可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薪酬方式。
（二）经费来源

按现行的供给渠道由所属财政予以人员经费保障。
七、其他

（一）严禁在引进人才工作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对于徇私舞弊者，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二）本办法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xx年xx月xx日。《东莞市引进高水平体育人才实施办法》（东府〔2006〕52号）同时废止。

（三）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市级体育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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